
第一層決行

人事室 核稿 決行

便 簽
日期：111年12月29日

單位：人事室

 
  

一、案係鈞府請本校於112年農曆春節期間，加強宣導同仁「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，並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。

二、本案擬陳閱後公告於本校全球資訊網及LINE 公務群組，文

存查，請核示。
 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1/0101/

保存年限：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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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人事室人事管理員 陳英傑：111/12/29 13:31

統整意見：

2.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校長室校長 張佑先：111/12/30 08:56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案係鈞府請本校於112年農曆春節期間，加強宣導同仁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，並落實廉政倫理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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